关于做好建筑市政工程后汛期防汛安全
检查工作的通知

南建设工〔2015〕105号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施工、监理企业：
　　根据《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转发佛山市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关于做好后汛期防汛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南防总〔2015〕53号）、《佛山市交通运输局转发市三防指挥部关于做好后汛期防汛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佛交转〔2015〕269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建筑市政工程实际，提出以下要求：
　　一、开展建筑市政工程后汛期防汛安全检查工作会议
　　我局定于2015年9月1日上午8:45在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住建）305会议室召开2015年后汛期防汛安全检查工作会议。
　　会议参与人员：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建工负责人、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负责人及安全监督员，区内在建含深基坑、地下工程的房屋市政工程的施工及监理单位项目负责人。
　　二、迅速组织开展建筑市政工程后汛期防汛安全检查工作
　　（一）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施工、监理企业要根据相关文件要求，认真组织开展深基坑、地下工程防汛安全检查工作，落实各项防洪工程的防汛管理责任，建立健全工程巡查和险情报告制度，发现问题限期整改，及早消除隐患，确保安全度汛。
　　（二）我局将于9月上旬对全区在建的含深基坑、地下工程的房屋市政工程进行抽查，对检查中发现存在未按文件要求开展自查自纠、整改落实不到位、施工现场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的，将对工程项目、相关企业及负责人进行严肃处理。
　　三、切实做好汛期值班工作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施工、监理企业要继续落实汛期领导带班值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人员到位，通讯畅通，认真做好防汛信息的上传下达和汛情、险情的预警预报工作，保证信息及时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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